
关于 2024年武夷山市中小学幼儿园新任

教师招聘资格复审有关事项的通知

根据福建省教育考试院提供的 2024 年新任教师公开招

聘笔试成绩，按照《2024年武夷山市中小学幼儿园新任教师

招聘公告》规定的招聘办法，现将报考武夷山市中小学幼儿

园教师岗位和退役军人报考小学专任教师岗位的笔试成绩

进行公布，并将资格复审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笔试成绩及面试资格审核对象

报考武夷山市中小学幼儿园新任教师岗位的应聘人员，

根据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按进入面试人数与岗位拟招聘

人数 3:1比例确定面试人选，达不到规定比例的，按实有人

数确定面试人选。笔试成绩及进入资格复审人员名单详见附

件 1（笔试无成绩的不予公布）。

二、面试资格审核有关事项

（一）具体安排

审核时间：5月 7—8日，上午 8:30-11:30，下午 2:30-5:00。

审核地点：武夷山市教育局三楼 316室（地址：武夷山

市兴山路 5号）。

(二) 提交材料

以下材料请将原件及复印件分别按《面试资格审核材料

清单》（附件 2，自行打印）顺序叠放，以提高审核效率：

1.《2024年福建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公开招聘考试报名



登记表》、笔试准考证（可在网络报名系统打印）各 1份。

2.《诚信报考承诺书》（附件 3，自行打印）1份。

3.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1份。

4.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复印件 1份；学信网教育部

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学位认证书打印件各 1份。2024

届毕业生应持有所在学校出具的应届毕业生和所学专业等

证明材料，允许 7月 31日前提供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原件。

5.教师资格证书：原件、复印件 1份。已通过教师资格

考试，暂未参加教资认定取得教师资格证书的，要求提供教

育部教师资格考试中心颁发的相应学科种类教师资格考试

合格证明或教师资格笔试科目成绩均合格证明以及普通话

等级证书，并在 2024年 7月 31日前提供相应学科岗位规定

的教师资格证，否则不予聘用。

6.国内院校与国外院校联合办学取得国内学历学位的，

按国内院校毕业生报考，应由国内院校出具相应的证明。国

内院校与国外院校联合办学取得国外学历学位的，需出具国

家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联合办学学历学位评估意见书》

或《联合办学学历学位认证书》。

留学回国人员、港澳等地区学习人员须提供国家教育部

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或《学历学位

认证书》。已毕业尚未取得的，应提供国外或港澳等地区学

历学位证书，另加国家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已收件

（或在办）”相关证明。未毕业的，应聘人员应提供本人书面



正式承诺书、就读院校开具的在读证明（应体现毕业时间）。

7. 个人信用报告 PDF（可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网站

申请下载）。

8.其他材料：大学专科毕业生考生须提供毕业生成绩表；

报考语文教师岗位的考生必须提供普通话等级证书原件及

复印件；已与用人单位签订聘用（劳动）合同的应聘人员，

需提供所在单位或主管部门加盖公章的同意报考函，或解除

聘用合同的证明。

三、其他事项

1. 因特殊原因本人无法到场的，可委托他人（委托人须

携带身份证）携带应聘人员手写签名的资格复审委托书、审

核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到场进行资格审核。未按规定时间参加

资格复审的，视为自动放弃面试资格。

2.资格复审结果及面试工作后续事项通过武夷山市人民

政府网站另行公布，敬请及时关注。

附件：1. 2024年武夷山市新任教师招聘笔试成绩和退役

军人报考小学专任教师岗位笔试成绩

2. 2024年武夷山市新任教师招聘资格复审材料

清单

3. 诚信报考承诺书

武夷山市教育局

2024年 4月 28日


